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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業工人註冊條例草案建造業工人註冊條例草案建造業工人註冊條例草案建造業工人註冊條例草案

就老行尊最低工齡一事向法案委員會提交第二份報告就老行尊最低工齡一事向法案委員會提交第二份報告就老行尊最低工齡一事向法案委員會提交第二份報告就老行尊最低工齡一事向法案委員會提交第二份報告

1.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我們再次與業內相關㆟士在 2003 年 12 月 15 日舉行籌

備建造工㆟註冊制度工作小組 #會議，討論老行尊所須

具備的最低工齡。這份報告旨在把有關最低工齡㆒事的

討論結果，以及政府當局的建議，告知法案委員會委

員，以便法案委員會決定日後的取向。

2.  討論及結果討論及結果討論及結果討論及結果

2.1  在㆖述會議㆖，工作小組成員㆒致支持推行擬議註冊制

度。環境運輸及工務局並請所有與會者認真考慮有關老

行尊最低工齡的 3 項建議，即 6 年工齡、8 年工齡及 10

年工齡的建議。

2.2  3個工會 (即建造業總工會、機電工聯會和㆞盤職工總會 )

的代表仍然認為應以 6 年為最低工齡，並表示︰

(a)  應參照過去電業工程㆟員註冊的豁免規定來訂定

最低工齡，而不應收緊有關準則；以及

                                                
# 工作小組成員包括機電工程署 (機電署 )、消防處、房屋署、勞工處、廉政公
署、建造業訓練局 (建訓局 )、職業訓練局 (職訓局 )、香港建造商會 (建造商會 )、
香港機電工程承建商協會 (機電商協會 )、香港電器工程商會有限公司 (電器工
程商會 )、電梯業協會、香港㆞產建設商會 (㆞產商會 )、香港建造業總工會 (建
造業總工會 )、香港機電業工會聯合會 (機電工聯會 )、建築㆞盤職工總會 (㆞
盤職工總會 )、九廣鐵路公司 (九鐵公司 )和㆞鐵有限公司 (㆞鐵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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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放寬最低工齡將有助紓減工㆟因經濟不景而產生

的憂慮。

2.3  部分成員，包括商會及培訓機構始終認為，准予豁免的

工㆟必須具備較長年資，才能在㆒定程度㆖保證其技能

水平與通過技能測試的熟練技工相若。以㆘是他們的意

見︰

(a)  建造業工㆟註冊是㆒項全新的計劃，故此不應依循
電業工程㆟員註冊制度的過渡安排，因為該註冊制

度推出至今已逾 10 年，當年的情況和考慮因素與

現時並不相同；

(b)  持有技能測試證書的建造業工㆟現已超過 70 000

名，當㆗逾 35 000 名是熟練技工；

(c)  擬議豁免條文需保障已通過技能測試的工㆟的權
益；以及

(d)  原先最低工齡的建議為 15 年，後來商會已作出讓

步，只要求工㆟具備 10 年的工作經驗。

2.4  政府部門及兩間鐵路公司的代表均表示工㆟需有較長

的工作經驗才可獲豁免，並認為 8 年工作經驗已是最低

要求。

2.5  經討論後，各成員同意以投票表決，就老行尊所需最低

工齡建議表明自己的立場。投票結果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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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行尊最低工齡的建議老行尊最低工齡的建議老行尊最低工齡的建議老行尊最低工齡的建議

10 年年年年 8 年年年年 6 年年年年
建造商會

機電商協會

電器工程商會

電梯業協會

㆞產商會

建訓局

職訓局

(由於機電商協會有 2
名代表，因此總票數

為 8 票。 )

機電署

消防處

房屋署

勞工處

㆞鐵公司

九鐵公司

(共 6 票 )

建造業總工會

機電工聯會

㆞盤職工總會

(由於機電工聯會有
2 名代表，因此總票
數為 4 票。 )

2.6  從㆖表可見，認為老行尊的最低工齡應訂為 10 年的建

議得票最多，但這項建議卻並不代表大多數㆟的意見。

3. 政府當局的意見政府當局的意見政府當局的意見政府當局的意見

3.1  經詳細考慮各相關㆟士所表達的意見後，環境運輸及工

務局建議把老行尊的最低工齡訂為 8 年，合資格者可獲

豁免參加技能測試並申請註冊為熟練技工。若工㆟已具

有 8 年的工作經驗，其技術水平應有合理程度的保證；

此建議亦有助減低建造業工㆟的憂慮。由於商會及培訓

機構均反對以 6 年為最低工齡的建議，相比之㆘， 8 年

工齡似乎是㆒個較能滿足雙方的要求的折衷方案。

3.2  請法案委員會委員充分考慮環境運輸及工務局的建

議，並支持把老行尊的最低工齡訂為 8 年。如各委員支

持這項建議，我們會草擬㆒份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修訂條例草案內有關過渡安排的條文。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

2003年 12月 23日


